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于近日取得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两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定位方法和定位系统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刘文毅、张辉
专 利 号：ZL� 2015� 1� 0934098.2

专利申请日：2015 年 12 月 14 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3 月 24 日
授权公告号：CN� 105430744�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二）盐雾试验盐水盐度补偿方法和装置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李雅彬、周鑫、魏艳娟

专 利 号：ZL� 2016� 1� 0944555.0
专利申请日：2016 年 11 月 2 日
专 利 权 人：广电计量检测（天津）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

司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3 月 10 日
授权公告号：CN� 106501163�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上述专利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

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不断丰富公司先进技术储备，进一步完善公司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从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是公司持续创新能力的具体体
现。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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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4：30，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 0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 09:15 至 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工业园二期华锋股份综合大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帼英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101,689,2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6996%。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3,953,3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2878%。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7,735,9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4118%。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8,435,7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86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1,689,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二、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1,689,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审议并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1,689,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1,689,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1,689,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1,689,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1,689,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八、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8.1 选举谭帼英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2 选举林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63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8.3 选举封华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6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8.4 选举戴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5 选举陈宇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6 选举李胜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九、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之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9.1 选举黄向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9.2 选举李卫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9.3 选举周乔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6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十、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之非职工监事选举的议案》；
10.1 选举朱曙峰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0.2 选举陈超菊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6,621,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8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35,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何灿舒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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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周一）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无锡市新吴区锡达路 258 号 101 会议室
3、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沈剑标先生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

所业务规则和《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40,899,94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2.449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11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40,892,64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2.44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7,3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022％。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7,3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022％。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9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11,203,042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 反对 7,3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沈剑标、 无锡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共计 129,689,6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票总数。
10、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111,203,042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 反对 7,3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沈剑标、无锡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共
计 129,689,6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票总数。

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40,892,64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反对 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20）第 265 号）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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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
2、 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 1 号楼十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王宇彪先生主持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584,410,88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35,482,768 股的 38.060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68,412,0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4%。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581,737,4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863%。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 65,738,5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13%。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 2,673,4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 2,673,4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1%。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404,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404,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404,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404,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584,339,1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7％；反对 7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340,3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8952％； 反对 71,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4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404,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404,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404,8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0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262,3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6％；反对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4％；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263,5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7829％； 反对 148,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84,340,18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9％；反对 7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341,3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8967％； 反对 70,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3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580,781,14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89％ ； 反对 3,629,7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4,782,2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4.6943％；反对 3,629,7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0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8,946,0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3％；反对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406,0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912％； 反对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姚继伟、倪艾坦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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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召开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 现将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四）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

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

栋 36 层会议室。
（六）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
（七）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八）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通知公告的方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
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
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如下：
1.《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2.《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关于 <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的议案》
4.《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5.《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6.《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与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12.《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3.《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承诺的议案》
14.《关于豁免公司董监高（含离任）部分承诺的议案》
15.《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6.《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议案 1、议案 3-15 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2、议案

13、 议案 16 已经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信息。

（三）特别强调事项
1.议案 6、议案 8-16 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2.议案 9、议案 13-14 涉及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对议案进行审

议表决。
3.议案 15、16 涉及修订《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事项为特别决议议案，

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列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与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

8.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9.00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0.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1.00 《关于<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

12.00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13.00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承诺的议案》 √
14.00 《关于豁免公司董监高（含离任）部分承诺的议案》 √

15.00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

16.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9:00-17:00
（二）登记方式：
1.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
2.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
件（盖公章）、证券账户卡；

3.个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证券账户卡；

4.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5.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原件，并向大会登记处提交前述规定凭证的复印件。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资料（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2020 年 5 月 13
日 17:00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三）登记地点：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 栋 36 层
邮编：518026
联系电话：0755-33052661
指定传真：0755-83148398
联系人：程玉姣
（二）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三）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775”，投票简称为“文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
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
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
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

2.00 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

3.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

6.00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与综合授信融
资的议案 √

8.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

10.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1.00 关于《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12.00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

13.00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承诺
的议案 √

14.00 关于豁免公司董监高（含离任）部分
承诺的议案 √

15.00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注册资本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6.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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